关于《惠州市惠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奖励办法》起草说明
为弘扬社会正气，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为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创建良好社会治安环境，区公安分局重新修订了《惠州市惠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办法》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办法》起草背景
重新修订《办法》是贯彻我区关于加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奖励工作要求的迫切需要。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国办发[2012]39号），较大幅度提高了见义勇为人员的优抚救助力度；2012年11月29日经省人大常委会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89号），进一步完善了见义勇为行为的评定确认和提高见义勇为人员的优抚救助规定，对新形势下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近几年国家颁布实施了《社会保险法》、《烈士褒扬条例》、《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也进一步加大了相关人员的权益保障力度。此外，全国多数省、市都对本地见义勇为条例在此进行了修改完善，为我区重新修订《办法》提供了借鉴。因此，重新修订《办法》，推进见义勇为工作法规化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平安惠阳建设的重要举措。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惠阳实际，在原《办法》的基础上，参照《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重新起草修订了本《办法》，旨在进一步鼓励、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见义勇为事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倡善行、行义举、做奉献”的氛围，推进我区见义勇为事业发展。
二、《办法》起草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烈士褒扬条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国办发[2012]39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89号）和《惠州市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专项资金奖励办法》以及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惠阳实际，修订本办法。
三、《办法》的起草过程
2017年，区政府出台了《惠州市惠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奖励办法》，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作出奖励，鼓励了见义勇为和保障了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得到区委、区政府的肯定。因《惠州市惠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奖励办法》（惠阳府办[2017]141号）实施的有效期届满，区公安分局结合惠阳区当前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实际，通过学习借鉴其他省、市对本地的见义勇为人员奖励等办法，组织相关单位，经认真研究后起草修订了本办法，2023年11月20日征求了区直相关单位及各镇办意见，综合意见情况进行了修改完善；2023年11月21日至12月14日期间在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征求《惠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进一步听取了社会公众意见；2023年12月6日我局法制大队对《惠州市惠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奖励办法（修订稿）》进行了合法性审核；结合区直相关单位及各镇办征求意见的反馈情况及公告情况，对《办法》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形成本稿。
四、《办法》的主要内容
2017年，区政府出台了《惠州市惠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奖励办法》，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作出奖励，鼓励了见义勇为和保障了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得到区委、区政府的肯定。因《惠州市惠阳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奖行办法》（惠阳府办[2017]41号）实施的有效期届满，区公安分局结合惠阳区当前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实际，通过学习借鉴其他省、市对本地的见义勇为人员奖励等办法，组织相关单位，经认真研究后起草修订了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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